
黑教督函〔2023〕152 号

关于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
《黑龙江省教育督导条例》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教育局（教育督导机构），各普通高校：

《黑龙江省教育督导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已经省第

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

正式施行。为切实做好《条例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，

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充分认识《条例》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

《条例》的制定颁布，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、全面深化黑龙江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

举措，进一步健全了我省教育法规体系，填补了我省教育督导

地方立法空白。《条例》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教

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部署要求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突出重点环

节，立足我省实际，着力理顺我省教育督导体制机制，为教育

优先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。《条例》的贯彻实施，对

于保证教育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教育方针、政策的贯彻执行，加

强和规范教育督导工作，解决教育督导难题，强化教育督导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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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，推进我省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深入组织《条例》的学习宣传

（一）聚焦学习宣传重点。要把《条例》的学习宣传，与

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相结

合，深刻领悟立法精神，准确把握核心内容，重点领会加强党

对教育督导全面领导这一根本要求，领会教育督导原则、督导

工作职责及工作规范、督学管理与保障、督导结果运用等方面

的新制度、新举措及其重要意义。

（二）丰富学习宣传形式。各地各校要将《条例》的学习

宣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，纳入教育系统“八五”普法规划，集中

组织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学习宣传活动。通过开展报告

会、培训会、线上答题、座谈研讨、开设宣传专栏等系列学习

宣传活动，将《条例》精神和要求传达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

各级各类学校。同时充分运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网站、微信

公众号等媒体，广泛宣传《条例》，形成全社会关心、支持教育

督导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突出学习宣传实效。要通过学习宣传，推进教育系

统各级领导干部、有关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深刻领会、全面掌

握《条例》的内容，自觉遵守践行，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

方式推动教育督导改革发展的意识和能力。要通过学习宣传，

使广大专兼职督学准确把握《条例》的基本规范和具体要求，

依法履行教育督导工作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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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切实抓好《条例》的贯彻实施

（一）持续强化督学管理和权利保障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

（教育督导机构）要以贯彻实施《条例》为契机，积极争取当

地党委政府的支持，强化督导职能，完善工作条件保障，充实

教育督导力量，严格按照《条例》的规定配齐配强督学，完善

学习培训和考核激励机制，落实督学权利保障措施，着力把督

学队伍建设好、管理好。

（二）全面规范督导工作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（教育督导

机构）要科学制定年度教育督导工作计划，合理控制教育督导

频次，优化督导方式，遵循教育规律，全面落实督导评估、检

查验收、质量监测等法定职责，切实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，依

法规范实施教育督导。

（三）加强教育督导结果运用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（教育

督导机构）要抓实抓细抓好督导发现问题整改，适时开展督导

问责，强化教育督导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有效发挥好教育督导

的引导、诊断、改进、激励功能，使《条例》成为实现我省教

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助推器。

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《条例》的学习宣传与贯彻实施，切

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精心部署安排，持续深入开

展工作。各地各校要及时总结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《条例》工

作中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并于 12 月 25 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报

省教育厅教育督导室邮箱 hliszfjydds@163.com。在学习宣传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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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实施中，如遇有关问题或有相关工作建议，请及时报省教

育厅。

联系人：教育督导室 富茁，联系电话：0451-53635376，

电子邮箱：hliszfjydds@163.com

黑龙江省教育厅

2023 年 11 月 7 日


